
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98年 7月 8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局五樓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 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德倫

四、 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1：修訂「建築物外牆設計裝飾柱及免計樓地板面積之設置原則」

說明：

1. 本局建照科作業手冊編號05-01訂有「建築物外牆設計裝飾柱及免

計樓地板面積之設置原則」，說明如下：

一、 裝飾柱不得計入產權。

二、 內牆以 RC 牆施作且不得開口，外牆得以輕質

材料施作。

三、 柱與裝飾柱長度需合計，不得超過該向立面長

度 2/5。
四、 裝飾柱寬度不得大於結構柱寬度或應等寬留設  。

(1) A,B,C≦100㎝

(2) A＋B＋C≦D×2/5
(3) D1  ≦  D2

2. 依 98年 5月 25日臺北縣政府工務局98年第1次建築管理法規研

討會會議記錄編號980112決議，為考量都市景觀之活潑性及建

築師設計之彈性，擬比照建築技術規則雨遮設置規定，故其深度

1公尺內裝飾性質之柱、版、透空欄柵得依「建築物外牆設計裝飾柱

及免計樓地板面積之設置原則」辦理，惟惠請  公會先行協助製

作檢討圖例及修訂後原則送本局修訂後實施。

決議：修訂後處理原則如下：

一、 裝飾柱不得計入產權。

二、 內牆以 RC 牆施作且不得開口，外牆得以輕質

材料施作。

三、 柱與裝飾柱長度需合計，不得超過該向立面長

度 2/5。
四、 裝飾柱深  度  比照雨遮規定  不得大於      1      公尺。

五、 經臺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核

通過者，得不受上開第  三  點至第  四  點限制。



(1) A,B,C 100≦ cm
(2) A＋B＋C D×2/5≦
(3) D1  ,D2  ≦  100cm


